
采购要求

一、甲方不接受在本单位有任何不良记录的供货商参与竞标。
二、供货商在响应招标时，不得修改采购单位的参数和数量。上传响应清单报价附件时，必须以Excel表格的形式上传且必需备注商品的品牌及型号，单价和金额必须逐项填写，不得有漏项和漏报且单项合计必须准确无误，总金额在逐项准确合计的基础上必须与最终报价一致。
三、供货商在接到甲方的需求或售后电话时，需在30分钟内响应，3小时以内抵达采购单位本部，报价包括设备的搬运、税金等一切费用，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20个日历天供货完成。
四、竞标商对采购单位要求的品牌范围、型号、规格、参数以及送货需求必须无条件满足。凡有贴牌、以次充好等弄虚作假的行为、采购单位一律不支付货款。
五、投标单位一旦竞标即视为响应以上采购要求，对不能满足采购要求的虚假响应，采购单位一律作为废标处理，并按规定对投标单位予以处罚，报政采云列入黑名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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